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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关于人员及经营范围变更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公有”或“发行人”）于 2022

年 7 月 6 日出具了《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董事及总经理发

生变更的公告》，拟变更董事长、董事及总经理。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

完成上述公告内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同时公司经营范围进行调整，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完成营业范围的

工商变更登记并换领新的营业执照。 

 

二、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是否持有发行人股份/权或债券 

1 杨卫红 董事长、总经理 3 年 否 

2 赵双双 董事 3 年 否 

3 金艳 董事、财务总监 3 年 否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公有”或“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4 日收到江阴市财政局《关于提名赵双双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澄财发

[2022]30 号），提名赵双双为公司新任董事长、总经理，提名徐华为公司董事，

免去杨卫红同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变更后公司董事、总经理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是否持有发行人股份/权或债券 

1 赵双双 董事长、总经理 3 年 否 

2 金艳 董事、财务总监 3 年 否 

3 徐华 董事 3 年 否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新任人员简历如下： 

赵双双女士，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历任江阴市财政局财政预

算审核中心科员、江阴市董事监事（财务总监）管理中心科员、江阴市财政局（江

阴市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中心）考评分配科副科长、科长，江阴市公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徐华先生，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历任江阴市国库支付中心办

事员、江阴市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办事员、江阴市财政局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

中心投资发展科办事员，现任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2022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了本次人员变更的决议；2022 年 7

月 4 日，公司控股股东江阴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本次人员变更

的股东决定。 

 

三、公司营业范围变更的情况 

（一）公司原经营范围 

公司原经营范围为：资本经营（除国家限制经营的领域外）；水利设施建设。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林

木种子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礼

品花卉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相关变更及有权机构决议情况 

 

变更后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林木种子生产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建

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礼品花卉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防洪除涝设施管理；

水资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2022 年 7 月 4 日，公司股东江阴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了公

司经营范围变更事宜。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在江阴市行政审批局完成上述变更的工商变更登

记并换领新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不构成公司经营方针、经营范围发生的重大变

化。 

 

四、影响分析 

（一）相关变动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不良影响。 

（二）相关变动不影响公司决议有效性。 

（三）上述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以及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人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自律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